
信息披露4545 2025年7月1日 星期二
制作：董春云 电话：010-83251716 E－mail：zqrb9@zqrb.sina.net

证券代码：000960 证券简称：锡业股份 公告编号：2025-039
债券代码：148721 债券简称：24锡KY01
债券代码：148747 债券简称：24锡KY02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6月13日以公告形式向公司全体股东发

出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2025年6月30日披露了关于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4、本公告中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例均保留4位小数，若其各分项数值之和与合计数值
存在尾差，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6月30日（星期一）15: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6月30日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6月30
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云南省昆明市民航路471号云锡办公楼五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刘路坷先生
6、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和《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510户，代表股份数量合计为

766,109,998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1,645,801,952股的 46.5493 %。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户，代表股份数量合计为548,517,112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3.3283%。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 508 户，代表股份数量合计为
217,592,88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3.2211 %。
4、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情况：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小股东指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外，单独或合计持股5%以

下的股东；个旧锡都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的控股股东云南锡业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
司的一致行动人，其持有公司股份5,909,80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3591%；前述持股数量未单独计
入中小投资者持股数量计算）共 507 户，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合计为 53,904,766 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 3.275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0 户，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合计为 0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507 户，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合计为 53,
904,766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2753 %。

5、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股
东大会。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通过以下议案：
1、逐项表决《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
1.01回购股份的目的

表决
情况

总 表 决 情
况

其中：中小
股 东 表 决

情况

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的股份数

量（股）

766,109,998

53,904,766

同意

股份数量（股）

765,778,500

53,573,268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数量的比例

99.9567%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有表决权股份

数量的比例

反对

股份数量（股）

301,547

301,547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的比例

0.0394%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有表决权股份数量

的比例

弃权

股 份 数 量
（股）

29,951

29,951

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数

量的比例

0.0039%
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有表
决权股份数量

的比例

表决结果：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
以上，以特别决议方式获得通过。

1.02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条件

表决
情况

总 表 决 情
况

其中：中小
股 东 表 决

情况

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的股份数

量（股）

766,109,998

53,904,766

同意

股份数量（股）

765,787,418

53,582,186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数量的比例

99.9579%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有表决权股份

数量的比例

反对

股份数量（股）

296,229

296,229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的比例

0.0387%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有表决权股份数量

的比例

弃权

股 份 数 量
（股）

26,351

26,351

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数

量的比例

0.0034%
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有表
决权股份数量

的比例

表决结果：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
以上，以特别决议方式获得通过。

1.03回购股份的方式、价格区间

表决
情况

总 表 决 情
况

其中：中小
股 东 表 决

情况

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的股份数

量（股）

766,109,998

53,904,766

同意

股份数量（股）

765,782,818

53,577,586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数量的比例

99.9573%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有表决权股份

数量的比例

反对

股份数量（股）

299,829

299,829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的比例

0.0391%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有表决权股份数量

的比例

弃权

股 份 数 量
（股）

27,351

27,351

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数

量的比例

0.0036%
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有表
决权股份数量

的比例

表决结果：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
以上，以特别决议方式获得通过。

1.04回购股份的种类、用途、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及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

表决
情况

总 表 决 情
况

其中：中小
股 东 表 决

情况

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的股份数

量（股）

766,109,998

53,904,766

同意

股份数量（股）

765,789,500

53,584,268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数量的比例

99.9582%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有表决权股份

数量的比例

反对

股份数量（股）

294,147

294,147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的比例

0.0384%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有表决权股份数量

的比例

弃权

股 份 数 量
（股）

26,351

26,351

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数

量的比例

0.0034%
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有表
决权股份数量

的比例

表决结果：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
以上，以特别决议方式获得通过。

1.05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表决
情况

总 表 决 情
况

其中：中小
股 东 表 决

情况

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的股份数

量（股）

766,109,998

53,904,766

同意

股份数量（股）

765,782,100

53,576,868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数量的比例

99.9572%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有表决权股份

数量的比例

反对

股份数量（股）

298,547

298,547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的比例

0.0390%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有表决权股份数量

的比例

弃权

股 份 数 量
（股）

29,351

29,351

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数

量的比例

0.0038%
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有表
决权股份数量

的比例

表决结果：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
以上，以特别决议方式获得通过。

1.06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表决
情况

总 表 决 情
况

其中：中小
股 东 表 决

情况

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的股份数

量（股）

766,109,998

53,904,766

同意

股份数量（股）

765,769,918

53,564,686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数量的比例

99.9556%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有表决权股份

数量的比例

反对

股份数量（股）

304,829

304,829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的比例

0.0398%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有表决权股份数量

的比例

弃权

股 份 数 量
（股）

35,251

35,251

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数

量的比例

0.0046%
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有表
决权股份数量

的比例

表决结果：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
以上，以特别决议方式获得通过。

1.07回购后公司股本结构预计变动情况

表决
情况

总 表 决 情
况

其中：中小
股 东 表 决

情况

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的股份数

量（股）

766,109,998

53,904,766

同意

股份数量（股）

765,685,918

53,480,686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数量的比例

99.9446%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有表决权股份

数量的比例

反对

股份数量（股）

301,429

301,429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的比例

0.0393%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有表决权股份数量

的比例

弃权

股 份 数 量
（股）

122,651

122,651

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数

量的比例

0.0160%
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有表
决权股份数量

的比例

表决结果：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
以上，以特别决议方式获得通过。

1.08管理层就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经营、财务及未来影响的分析

表决
情况

总 表 决 情
况

其中：中小
股 东 表 决

情况

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的股份数

量（股）

766,109,998

53,904,766

同意

股份数量（股）

765,776,418

53,571,186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数量的比例

99.9565%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有表决权股份

数量的比例

反对

股份数量（股）

297,829

297,829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的比例

0.0389%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有表决权股份数量

的比例

弃权

股 份 数 量
（股）

35,751

35,751

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数

量的比例

0.0047%
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有表
决权股份数量

的比例

表决结果：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
以上，以特别决议方式获得通过。

1.09回购股份后依法注销或转让的相关安排，以及防范侵害债权人利益的相关安排

表决
情况

总 表 决 情
况

其中：中小
股 东 表 决

情况

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的股份数

量（股）

766,109,998

53,904,766

同意

股份数量（股）

765,779,500

53,574,268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数量的比例

99.9569%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有表决权股份

数量的比例

反对

股份数量（股）

298,647

298,647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的比例

0.0390%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有表决权股份数量

的比例

弃权

股 份 数 量
（股）

31,851

31,851

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数

量的比例

0.0042%
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有表
决权股份数量

的比例

表决结果：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
以上，以特别决议方式获得通过。

1.10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

表决
情况

总 表 决 情
况

其中：中小
股 东 表 决

情况

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的股份数

量（股）

766,109,998

53,904,766

同意

股份数量（股）

765,714,718

53,509,486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数量的比例

99.9484%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有表决权股份

数量的比例

反对

股份数量（股）

301,329

301,329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的比例

0.0393%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有表决权股份数量

的比例

弃权

股 份 数 量
（股）

93,951

93,951

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数

量的比例

0.0123%
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有表
决权股份数量

的比例

表决结果：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
以上，以特别决议方式获得通过。

2、《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
情况

总 表 决 情
况

其中：中小
股 东 表 决

情况

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的股份数

量（股）

766,109,998

53,904,766

同意

股份数量（股）

765,420,539

53,215,307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数量的比例

99.9100%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有表决权股份

数量的比例

反对

股份数量（股）

636,708

636,708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的比例

0.0831%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有表决权股份数量

的比例

弃权

股 份 数 量
（股）

52,751

52,751

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数

量的比例

0.0069%
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有表
决权股份数量

的比例

表决结果：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
以上，以普通决议方式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杨敏律师、李妍律师
3、结论性意见：
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

人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所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公司董事会印章的《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

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七月一日

证券代码：001382 证券简称：新亚电缆 公告编号：2025-029
广东新亚光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6月30日（星期一）下午2: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 6月 30日

（星期一）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6月30日（星期一）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清远市清城区沙田工业区广东新亚光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会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陈家锦先生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228 人，代表股份 350,760,78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136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2 人，代表股份 165,000,0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048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26人，代表股份185,760,78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0876％。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222人，代表股份 13,260,78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18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222 人，代表股份 13,260,78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186％。
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律师代表列席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关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0,64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65％；反对100,1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5％；弃权17,28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9％。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13,14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148％；反对100,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549％；弃权17,284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03％。

表决结果：该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二）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部分内部治理制度的议案》
2.01《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0,61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73％；反对132,6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8％；弃权17,28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9％。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13,11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697％；反对132,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999％；弃权17,284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03％。

表决结果：该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过半数通过。
2.02《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0,61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81％；反对123,0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1％；弃权23,88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8％。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13,11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923％；反对123,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275％；弃权23,884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01％。

表决结果：该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过半数通过。
2.03《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制度实施细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0,62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13％；反对97,7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9％；弃权37,88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8％。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13,12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776％；反对 97,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368％；弃权37,884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57％。

表决结果：该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过半数通过。
2.04《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0,617,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93％；反对103,2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94％；弃权 39,68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3％。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13,117,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225％；反对103,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782％；弃权39,684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93％。

表决结果：该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过半数通过。
2.05《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0,57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71％；反对147,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21％；弃权 37,88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8％。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13,07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020％；反对147,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23％；弃权37,884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57％。

表决结果：该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过半数通过。
2.06《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0,61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98％；反对116,2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31％；弃权 24,78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1％。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13,11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368％；反对116,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763％；弃权24,784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69％。

表决结果：该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过半数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刘从珍律师和李英杰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广东新亚光电缆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新亚光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30日

证券代码：600101 证券简称：明星电力 公告编号：2025-019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12元（含税）
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2

元，待实际转让股票时按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和香港市场投资者
按10%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08元。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股东，其所
得税自行缴纳，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2元。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7/7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7/8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7/8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5年6月5日的2024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547,862,471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12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65,743,496.52元（含税）。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7/7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7/8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7/8
四、分配实施办法
（一）实施办法
公司所有股东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除公司自行发放对象外，其他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

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
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
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二）自行发放对象
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对象为：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遂宁兴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遂宁市瑞

隆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三）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中国证监会颁布

的《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关于证券投资基金税收问题的通知》（财税字〔1998〕55号）等有关规定，公司派
发股息红利时，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2元。待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转让
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指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
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公司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
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
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
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096元；如其持股期限在1个月
以上至 1年（含 1年）的，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10%，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0.108元；如其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12元（上述所得
统一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根据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
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
定，由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108元。如相关股东认为
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
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通过沪港通持有公司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其现金红利由公司通过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账户派发，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
总局、中国证监会颁布的《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4〕81号）的规定，由公司按10%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108元。对于香
港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
10%的，企业或个人可以自行或委托代扣代缴义务人，向本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
遇的申请，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应按已征税款和根据税收协定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
税。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股东，其所得税自行缴纳，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0.12元（含
税）。

五、有关咨询办法
投资者就本次权益分派事宜可向公司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825-2210081
特此公告。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30日

证券代码：000935 证券简称：四川双马 公告编号：2025-33
四川和谐双马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所持部分股份质押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四川和谐双马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近日接到控股股东北京和谐恒源科技
有限公司（简称“和谐恒源”）的告知函，获悉和谐恒源将所持有的本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质押手
续，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本次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 东
名称

和 谐
恒源

是否为控股股东
或第一大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

是

本次质押
数量（股）

15,160,000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3.75%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1.99%

是 否 为
限售股

否

是 否 为
补 充 质

押

否

质押起始
日

2025 年 6
月27日

质押到期
日

2026 年 6
月4日

质权人

申 万 宏 源 证
券 资 产 管 理

有限公司

质 押 用
途

偿 还 债
务

上述“占其所持股份比例”为该笔质押股份的数量占和谐恒源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数量的比
例。所质押的股份未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

依据和谐恒源出具的告知函，和谐恒源对所持有的本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质押的主要原因为偿
还债务，就质押事项和谐恒源具备履约偿债能力，所质押的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对上市公司的生产
经营及公司治理等不会产生影响，和谐恒源已采取相关防范应对措施。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和谐恒源持有公司202,446,032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26.52%；和谐恒源及
其一致行动人LAFARGE CHINA OFFSHORE HOLDING COMPANY (LCOHC) LTD.（简称“LCOHC”）、
天津赛克环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简称“天津赛克环”）合计持有公司404,383,669股股份，占四
川双马总股本的 52.97%；和谐恒源累计质押的股份数为 115,726,667 股，占四川双马总股本的15.16%。和谐恒源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和谐恒源

LCOHC
天津赛克环

合计

持股数量（股）

202,446,032
133,952,761
67,984,876
404,383,669

持股比例

26.52%
17.55%
8.91%
52.97%

本 次 质 押 前
质 押 股 份 数

量（股）

100,566,667
0
0

100,566,667

本 次 质 押 后
质 押 股 份 数

量（股）

115,726,667
0
0

115,726,667

质 押 后
质 押 股
份 数 量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28.62%

28.62%

质押后质
押股份数
量占公司
总股本比

例

15.16%
0%
0%

15.16%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 结 、标
记数量

0
0
0
0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0%
0%
0%
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
结数量

0
0
0
0

占 未 质 押
股份比例

0%
0%
0%
0%

上述“质押后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为所质押股份的数量占和谐恒源及其一致行动
人持股数量的比例。

如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不符的情况，为四舍五入造成。
三、备查文件1.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数据明细。2. 北京和谐恒源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告知函。

四川和谐双马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会

2025年7月1日

证券代码：688353 证券简称：华盛锂电 公告编号：2025-044
江苏华盛锂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3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扬子江国际化学工业园德盛路1号公司一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83
83

93,645,743
93,645,743
60.7682
60.7682

注：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159,500,000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数
为5,396,888股，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沈锦良先生主持，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和表决方式及表决程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和《江苏华盛锂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独立董事黄雄先生因个人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黄振东先生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其他高管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93,592,686
比例（%）

99.9433

反对

票数

50,514
比例（%）

0.0539

弃权

票数

2,543
比例（%）

0.0028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数量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
律师：杨文轩、汪泽赟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规范运作

指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提案、会议的表
决程序合法有效；本次临时股东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华盛锂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证券代码：600576 证券简称：祥源文旅 公告编号：临2025-033
浙江祥源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30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杭州市拱墅区密渡桥路1号白马大厦12楼祥源文旅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08
671,977,382
63.7218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王衡先生主持，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

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6人，出席6人，其中曾辉祥先生、李勤女士、蔡丰先生为线上视频会议参加；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其中俞真祥先生为线上视频会议参加；
3、董事会秘书王琦出席了会议；公司全体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01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方言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得票数

669,214,090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99.5887

是否当选

是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01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方言为公司董事的
议案

同意

票数

57,190,155

比例（%）

95.3909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1
3、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4、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
律师：叶永祥律师和蒋贇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祥源文旅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
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祥源文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88662 证券简称：富信科技 公告编号：2025-023
广东富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监事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广东富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监事会主席梁竞新先生持

有公司股份225,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2550%，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直接持有的股
份，已于2022年4月1日上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2025年3月17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董事及监事集中竞价减

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07）。因个人资金需求，公司监事会主席梁竞新先生计划自2025
年4月8日至2025年7月7日期间，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20,000股，即减持不超
过公司总股本的0.0227%。

2025年6月30日，公司收到梁竞新先生出具的《关于减持计划的结果告知函》。截至2025年6月
30日，梁竞新先生已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 2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227%。本次减
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梁竞新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225,000股
0.2550%

IPO前取得：225,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监事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梁竞新

2025年3月17日

20,000股

2025年4月8日～2025年6月30日

集中竞价减持，20,000股

36.34～36.39元/股
727,356元

已完成

0.0227%
不超过：0.0227%

205,000股

0.2323%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广东富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证券代码：603259 证券简称：药明康德 公告编号：临2025-044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受托人完成《2025年H股奖励信托

计划》附加授予条件项下
10亿港元H股股票购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29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H股奖励信托计划（草案）》（以下简
称“《2025年H股奖励信托计划》”）。根据《2025年H股奖励信托计划》，受托人使用公司提供的不超
过25亿港元的资金通过市场内交易方式以现行市场价格购买H股股票作为基本授予条件及附加授
予条件项下授予奖励股票的来源（不会稀释现有股东权益），该等股票将用以激励公司的核心员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3月 26日及 2025年 4月 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及指定媒体披露的相关股东大会会议材料及决议公告；除非另有说明，本公告所涉词语简称的含义

与《2025年H股奖励信托计划》、前述股东大会会议材料的定义一致。
截至2025年6月12日，受托人根据公司指示通过市场内交易方式完成《2025年H股奖励信托计

划》基本授予条件项下的15亿港元H股股票购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14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40）。

2025年6月13日至2025年6月27日，受托人根据公司指示通过市场内交易方式实施《2025年H
股奖励信托计划》附加授予条件项下的H股股票购买，累计使用资金 10亿港元，购买股份数为 12,
987,886股，占公司截至本公告日总股本的约0.45%，前述购买的H股股票将作为《2025年H股奖励信
托计划》项下附加授予条件（即公司于2025年实现的营业收入达到人民币430亿元或以上）达成后向
选定参与者授予奖励的股份来源。至此，受托人已完成《2025年H股奖励信托计划》项下合计25亿
港元的H股股票购买，该等股票将作为基本授予条件及附加授予条件项下授予奖励股票的来源。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2025年H股奖励信托计划》的实施进展作出如上说明，尽管如此，《2025年H
股奖励信托计划》的基本授予条件和附加授予条件能否成就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适用法律法
规及《2025年H股奖励信托计划》的规定执行相关计划，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证券代码：601777 证券简称：千里科技 公告编号：2025-049
重庆千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获得补助的基本情况2025年6月30日，重庆千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获得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共
计16,159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利润的403.80%。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获得时间 补助类型 补助金额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利
润的比例（%）

1
2
3

合计

2025年6月30日

2025年6月30日

2025年6月30日

与收益相关

与收益相关

与收益相关

10,000.00
4,159.00
2,000.00
16,159.00

249.89
103.93
49.98
403.80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上述政府补助均与收益相关，计入其他

收益。具体会计处理及对公司2025年度损益的影响最终以会计师事务所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千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证券代码：688388 证券简称：嘉元科技 公告编号：2025-071
转债代码：118000 转债简称：嘉元转债

广东嘉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部分理财产品专用结算账户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募集资金理财产品专用结算账户的基本情况
为满足购买理财产品的需要，广东嘉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在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梅州梅县支行开立的账户（账号：44181001040014218）指定为公司2021年度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理财产品专用结算账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3月14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广东嘉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指定理财专用结算账户并签订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2）。

二、募集资金理财产品专用结算账户的注销情况
截 至 本 公 告 披 露 日 ，公 司 在 中 国 农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梅 州 梅 县 支 行（账 号 ：44181001040014218）购买的理财产品已全部到期赎回，且不再使用上述账户。根据《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监管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的相关规
定，公司于近日办理完毕上述理财产品专用结算账户的注销手续。具体账户信息如下：

开户机构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梅州梅县支行

梅州分行

开户名称

广东嘉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账号

44181001040014218
特此公告。

广东嘉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证券代码：603590 证券简称：康辰药业 公告编号：临2025-031
北京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北京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0月29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
三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
意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3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适时进行现金管理，该额度自公司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并在有效期内可循环滚动使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0月30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康辰药业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65）。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本金保障浮动收益型产品已赎回，募集
资金本金及理财收益已归还至募集资金账户，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1

受托方名称

中国银河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银河金鼎”收益凭证4809期-
保守看涨（银河商品动量指

数）

起始日

2024 年 11 月 01
日

认购金额

2,000

产品期限（天）

238

赎回情况

本金金额

2,000
收益金额

30.04

特此公告。
北京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A股代码：601390 A股简称：中国中铁 公告编号：临2025-042H股代码：00390 H股简称：中国中铁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海外项目中标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本公司下属中铁二局、中铁隧道局、中铁三局分别中标中吉乌铁路项目（吉尔吉斯共和国
境内段）除先期开工段外全线站前工程ZJWZQ-4标段、ZJWZQ-8标段、ZJWZQ-9标段施工总承包项
目，合计合同金额约人民币53.43亿元。其中，

ZJWZQ-4标段全长66.50km，主要包括改移道路、路基工程、桥梁工程、隧道工程、轨道工程等，
总工期2190日历天，合同金额约人民币16.54亿元。ZJWZQ-8标段全长26.59km，主要包括改移道路、路基工程、桥梁工程、隧道工程、轨道工程等，
总工期2190日历天，合同金额约人民币18.79亿元。ZJWZQ-9标段全长21.56km，主要包括改移道路、路基工程、桥梁工程、隧道工程、轨道工程等，
总工期2190日历天，合同金额约人民币18.10亿元。

中吉乌铁路是中吉乌三国元首亲自推动的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标志性工程。本次中标合同
金额与公司2025年4月已中标吉国境内先期开工段合同金额合计约人民币68.59亿元。

特此公告。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